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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肯达焊接技术有限公司拟以十万元人民币收购沈阳煜光

兴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煜光”）100%股权，其中，胡小光持有的 55%，

朱洪芬持有的 45%，合计持有 100%。股权收购协议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在沈

阳签署。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2）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 

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709,954,871.11 元，

净资产额为 340,441,430.62元 。本次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0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 709,954,871.11 元的 0.01%（低于 30%）；沈阳煜光协议签署

时注册资本 500 万元，均未实缴。公司收购其 100%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额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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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 709,954,871.11 元的 0.70%（低于 30%）；

沈阳煜光协议签署日账面总资产、净资产均为 0.00 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709,954,871.11 元的比例均为 0.00%（低于 30%）。 

在连续 12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的情形，本次公司购

买资产事项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上述任一标准，因此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肯达焊接技术有限公司收购沈阳煜光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关联交易，

无回避表决情况。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自然人 

姓名：胡小光 

住所：辽宁省昌图县此路树镇柳条村民委三组 15 号 

 

2、自然人 

姓名：朱洪芬 

住所：辽宁省调兵山市小青街 9 委 2 组 58 号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沈阳煜光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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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依牛堡子乡西獐村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1、标的公司设立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住所为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依牛堡子乡

西獐村；股东为胡小光，持股比例为 55%，朱洪芬，持股比例为 45%；注册资

本 500 万元；主营业务为：计量器具、阀门、灯具、设施农业设备、喷灌机械设

备、摄像头、硬盘录像机、监控产品、电子产品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光伏

设备、机器人、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生产、销售；农机、工控产品及控制箱、电

池销售；电焊机、电动机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管道检测，工业自动化

产品及生产线的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清淤工程、固体废弃物治理工程、

光伏工程、照明工程、采暖工程施工。 

2、公司为 100%收购标的公司股权，原股东胡晓光、朱红芬将其持有的股份均全

部转让给公司，双方针对对方的股份均放弃优先受让权。 

3、标的公司无实收资本，最近一期资产、负债、应收账款均为零，无或有事项

（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为零（未经审计）。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双方协议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收购的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整，现金支付，支付期限为工商登记

完成日起三个月内，一次性付清；本协议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购买资产事项之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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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双方可立即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不存在过渡期安排。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军工业务的进一步拓展。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5 日 


